
1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 

邮编：100032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19）第113-10号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根据与发行人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

担任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

次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下称“本次上市”）出具本法律意

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下称“《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及《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

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出具本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已履行法律专业人

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已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制作、出具

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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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所律师对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

在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务在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

义务后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的依据；对于不是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经核

查和验证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法

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中国证监会。 

5.本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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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发行人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上市的决议 

发行人于 2019 年 2 月 13 日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依照法定程

序作出了批准本次上市的决议，同时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相关事项，

包括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提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的申请，并于获准发行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提出上市申请。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大会作出的批准本次上市的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上市相关事宜，授权范围、程序合法有效。 

（二）2020 年 9 月 23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欣贺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31 号），核准发行人公开发行不超

过 10,666.67 万股新股，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三）发行人本次上市尚待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上市除尚需获得深交所审核同意外，

已取得其他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二、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具有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系由欣贺（厦门）服饰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6 日按经审计的原

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

计算，持续经营时间已在 3 年以上；发行人本次上市已经过上市辅导，并已获

得保荐机构的保荐。 

（二）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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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关于发行

人营业期限的规定，发行人营业期限为长期，没有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依

法有效存续。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自其前身欣贺（厦门）服饰有限公司成

立以来已持续经营三年以上；发行人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具备本次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上市的实质条件 

（一）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欣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31 号）、以及《欣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结果公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欣贺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0]361Z0081 号，下称“《验资报告》”），发行

人本次发行的 10,666.67 万股新股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并公开发行完成，符

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 32,000 万元，根据《验资报告》，本

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 42,666.67 万元，不少于 5,000 万元，符合

《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根据《验资报告》，发行人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10,666.67 万股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的股份总数为 42,666.67 万股，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到公

司股份总数的 25%以上，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上市规则》第 5.1.1 条

第（三）项的规定； 

（四）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

计报告》（容诚审字[2020]361Z0315 号），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

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上

市规则》第 5.1.1 条第（四）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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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欣贺国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孙瑞鸿、孙孟慧、

卓建荣、孙马宝玉，及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厦门欣贺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巨富发展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其他股东亦作出符合规定的股份锁定

承诺，符合《上市规则》第 5.1.5 条、第 5.1.6 条的规定。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符合《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股票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一）发行人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中信建投证券为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

入保荐人名单，同时具有深交所会员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符合《上市规则》第

4.1条的规定。 

（二）中信建投证券指定余翔、罗贵均作为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发行人本

次上市的保荐工作，上述2名保荐代表人为经中国证监会注册登记并列入保荐代

表人名单的自然人，符合《上市规则》第4.3条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上市已经获得发行人股东大会的批准

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

上市的主体资格；发行人本次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就本次上市事宜，发行

人已聘请具有保荐资格的保荐机构；发行人本次上市尚需取得深交所的审核同意。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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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欣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法律意见》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                

     王立华  

 

 

                                   

池晓梅 

 

 

                 

李静娴 

 

本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10003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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